
东 莞 市 卫 生 健 康 局 办 公 室 
                      

 

东卫办函〔2025〕2号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转发省中医药局关于

开展 2025年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 

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卫生健康局、松山湖社会事务局，各医院，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局直属各单位： 

现将省中医药局《关于开展 2025年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

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工作的通知》（粤中医办函〔2024〕78号，

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

见，请一并认真贯彻执行。 

一 、组织实施 

根据省中医药局统一安排和部署，我局负责本市 2025年传统

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 

二 、加强宣传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本项工作，在单位（辖区）内做好宣传告

知，及时把《通知》精神和内容传达给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

人员，并做好《通知》解释工作。各卫生健康局、松山湖社会事

务局尤其要加强辖区内行政社区（村）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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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与解释工作。 

三 、考核时间 

（一） 出师考核 

临床实践技能考核：2025年 5月 24日 

综合笔试考核：2025年 6月 24日 

（二） 确有专长考核 

临床实际本领考核：2025年 5月 17日 

综合笔试考核：2025年 6月 14日 

四 、申请条件和要求 

申请参加出师考核人员及确有专长考核的人员，需按照《关

于印发〈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广东省中医药局关于传统医学师

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粤中医

规〔2020〕1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要求。 

（一） 报名时间、地点及初审 

市属公立医院、市直属部门、东华、康华医院负责受理本单

位人员报名及报考材料的初审工作，镇街卫生健康局负责所属管

辖民营医院单位个人及其他申请考核人员报名及报考材料的初审

工作。考生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到报名点报名，一概不接受机

构代报名，报名时间：2025年 1月 23日—2025年 3月 22日，逾

期不再受理。具体报名受理点及联系方式见《东莞市 2025年传统

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报名受理点》（附件 13） 

（二） 提交材料 

按照《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

（卫生部令第 52号）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九条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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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承人员跟师学习笔记、临床实践记录等连续跟师学习中医满三

年的原始材料，须交跟师临床实践医疗机构核对。跟师临床实践

医疗机构与指导老师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不一致，属多点执业

带教的，须由指导老师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核对多点执业的时

间，并按照《广东省卫生计生委 广东省中医药局关于医师多点执

业的管理办法》（粤卫〔2016〕86号）第十一条的规定，签订聘用

（劳动）合同、劳务协议等，作为计算指导老师指导师承人员跟

师临床实践的依据之一。 

1.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一式三份）  

（1）东莞市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报名材料清

单（附件 1）； 

（2）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附件 2）； 

（3）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本人签名，初审单位现场受理人

员验原件无误后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受理人签名并加盖审核

单位印章）； 

（4）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白底彩色照片 3张（照片背面需正楷

写明本人姓名+东莞，用小胶袋装好后订在身份证明页）； 

（5）本人学历或学力证明复印件（本人签名，初审单位现场

受理人员验原件无误后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受理人签名并加

盖审核单位印章）； 

（6）指导老师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书、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指导老师签名，由其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

构验原件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核验人员签

名并加盖审核单位印章），对于不具有中医或者民族医副主任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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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指导老师，可由核准其执业的卫生

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出具的从事中医、民族医临床工作 15年以

上证明； 

（7）经公证的《传统医学师承关系合同书》复印件（本人签

名，并由其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验原件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具

“与原件相符”意见，核验人员签名并加盖审核单位印章）； 

（8）跟师临床实践情况表（附件 3）； 

（9）东莞市传统医学师承指导老师承诺书（附件 4） 

（10）东莞市传统医学师承指导老师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

承诺书（附件 5） 

（11）跟师学习笔记（记录）等； 

上述材料中 1—10 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三份，镇街、市级

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各存留一份，另一份报广州中医药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跟师学习笔记（记录）等存留在核准指导老师第

一执业点所在的镇街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备查，考核工作结

束后退回申报人。所有申报人材料按照《东莞市 2025年传统医学

师承出师考核初审合格人员名单表》（附件 6），以下简称《名单表》

序号用铅笔在首页右上角空白处编码。 

2.确有专长考核 

（1）东莞市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报名材

料清单（附件 7） 

（2）传统医学师承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附件 8）； 

（3）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依法从事临床实践活动证明表（附件 9）； 

（4）本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本人签名，初审单位现场受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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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验原件无误后加具“与原件相符”意见，受理人签名并加盖审核

单位印章）； 

（5）近期一寸免冠正面白底彩色照片 3张（照片背面上半部

分用双面胶贴在身份证复印件页，分别用于临床实际本领考核准

考证、综合理论测试准考证和《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证书》的

制作）； 

（6）申请人所在地居（村）委会或由医疗机构出具，经各镇

街（园区）卫生健康局审核的证明其技术实践年限的材料（附件 10）； 

（7）证明医师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医师执业证书、专业技术

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复印件需证明医师本人签名，由其第

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验原件无误后在复印件上加具“与原件相符”

意见，核验人员签名并加盖审核单位印章）或者医疗机构出具的

其所从事专业（细分到中医临床二级分科）的证明材料原件。 

上述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一份。临床实际本领考核成

绩两年有效，通过 2024年东莞市临床实际本领考核的人员需提交

上述材料（2）（4）（5）及 2024 年临床实际本领考核成绩证明或

综合笔试准考证原件。所有申报人材料按照《东莞市 2025年传统

医学确有专长考核初审合格人员名单表》（附件 11），以下简称《名

单表》序号用铅笔在首页右上角空白处编码。 

（三）报送要求 

初审单位负责装订整理好本单位（辖区）初审合格人员材料

并登记填写《名单表》，于 2025 年 4 月 7 日前将本单位（辖区）

初审合格人员材料及《名单表》纸质版（加盖公章）报送至东莞

市卫生健康继续教育中心继续教育部，《名单表》可编辑电子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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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至邮箱：dgsjjzxjxjyb@163.com。 

五、复审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委托东莞市卫生健康继续教育中心（以下

简称继教中心）完成本次考核复审和考务工作。继教中心于 2025

年 4 月 7 日至 2025 年 4 月 16 日对各初审单位报送的报名材料进

行复审，并将复审通过合格人员、指导老师和推荐医师信息在东

莞市卫生健康局官网向社会公式，公示时间为 5 个工作日。公示

期间对公示结果未反馈视为无异议。 

六、其他事项 

（一）各单位要把握重点环节，对申报材料、证明医师资质、

指导老师资质、申报人实践地点真实性严格逐一进行核实。 

（二）传统医学确有专长考核与中医医术确有专长医师资格

考核有关内容衔接，在填报申报材料内的“确有专长诊疗技术名

称”时，可以参考“中医医疗技术目录”（附件 12），并统一以“何种

诊疗技术治疗何种疾病”规范填写。 

（三）考核命题组卷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印发〈传

统医学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实施方案（试行）〉和〈传统医学

出师考核和确有专长考核大纲（试行）〉的通知（国中医药发〔2007〕

47 号）的有关要求执行；出师考核地点初步安排在广州中医药大

学三元里校区，确有专长考核地点待定，具体地点以准考证为准，

领取准考证日期另行通知。 

 

附件：1. 东莞市传统医学师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报名材料清单 

2. 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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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跟师临床实践情况表 

4.东莞市传统医学师承指导老师承诺书 

5.东莞市传统医学师承指导老师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

构承诺书 

6.东莞市 2025 年传统医学师承出师考核初审合格人员

名单表 

7.东莞市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报

名材料清单 

8.传统医学医术确有专长考核申请表 

9.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依法从事临床实践活动证明表 

10.传统医学确有专长人员诊疗技术年限证明 

11.东莞市 2025年传统医学确有专长考核初审合格人员

名单表 

12.中医医疗技术目录 

13.东莞市 2025年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

格考核考试报名受理点 

 

 

 

东莞市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17日 

（联系人：市卫生健康局中医科 蔡美君，联系电话：23660835）

（联系人：市继续教育中心 张琳，联系电话：2328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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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